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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：康乐关爱 执行周期（月）：1年 

实施地点：北京 

直接受益对象及人数：全社会 项目金额：150万元 

项目资金来源：企业捐赠 
公开募捐备案号： 

 

是否是新设立项目：  □ 是   ☑ 否：             该项目已执行 1年 

项目领域 

□ 启明行动  □助学行动   □ 助行行动  □无障碍行动 ☑ 助困行动  □助听行动  

 文化助残行动  联善计划   其他：   

项目概述 

1. 项目简介 

让脊髓损伤残疾人得到及时、有效的康复训练，帮助他们摆脱病痛，实现生活重

建，回归社会。 

2. 项目背景 

“康乐关爱”项目联合临床专家、医疗机构、伤友组织、媒体以及关注脊髓损伤残

疾人的社会力量，通过推动脊髓损伤疾病管理的临床学科建设，开展患者教育，加强社

会宣传，推动社会保障政策的进步，共同唤起全社会对于脊髓损伤残疾人的关爱，帮助

脊髓损伤患者摆脱病痛，实现生活重建，回归社会。 

项目详情 

项目内容： 

1.设备将投放到扬州市残联所属三家康复中心； 

2.制定专项康复训练计划； 

3.遴选确定首批受助人员名单； 

5.按照计划开展适应性训练； 

6.计划每年康复训练受助对象 40名； 

7.跟踪回访，及时将设备使用效果反馈给供应商，以便改进优化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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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要求供应商做好有关安装、使用、维修及现场培训维修人员等售后服务； 

9.要求供应商按照产品的使用周期做好系统的升级维护； 

10.做好受助对象康复训练情况记录台账； 

11.做好结项报告。 

项目预算表： 

序号 捐赠设备名称 采购数量  项目资金  

1 机器人外骨骼辅助站立行走设备 5套 150万元 

 

项目监督机制 

为规范项目管理，体现项目公开公平公正性，我会经调研论证后确定项目执行机构，

制定项目实施方案。并经我会履行内部审批程序，完成项目立项、资助协议签订、拨付

款/物等工作后开展项目。 

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严格依照项目实施方案和协议约定开展项目，并要求项目执行

机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定期开展跟踪回访等工作，如发现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或偏

差，及时向我会汇报，及时协调解决，以保证项目执行效果。 

根据我会相关项目管理要求，我会要求项目执行机构在项目执行全过程中随时接受我

会业务部门及监管部门监督。 

项目完结后，各项目执行机构向我会提交项目结项报告（如涉及跨自然年度执行的，

需每自然年度提交一份项目年度报告），我会根据项目档案管理要求将所有项目资料归

档。 

项目部门信息 

项目部门：教育就业部 

项目联系人信息 

姓名及职务：段连 电子邮件：duanlian@cfdp.org  

办公电话：010-85920220 通讯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  

项目立项时间：2023年 3月 29日 

 


